关于《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（以下简称CCC认证）监管工作决策部署，健全完善CCC认证指定认证机构与实验室管理制度，强化认证检测活动全链条监管，保障CCC认证制度权威性、公正性和有效性，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《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一、《办法》修订背景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》自2004年实施以来，长期发挥着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、实验室准入与从业行为的重要作用，为夯实CCC认证监管基础、保障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有序落地、守护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。随着认证检测行业快速发展，指定认证机构、实验室数量持续增加、分布范围不断扩大，现行《办法》存在监管体制不健全、指定条件偏低、行为规范不具体、监管手段单一、法律责任梯度缺失等问题，与监管实践需求和行业发展现状不相适应，难以有效保障CCC认证活动规范有序开展。
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强调要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对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能力作出重要部署。为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、严把机构准入关口、规范指定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的从业行为、提升监管效能，亟需对现行《办法》进行全面修订，构建权责清晰、运行高效、监管有力、约束严格的指定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制度体系，切实维护市场秩序，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二、《办法》修订过程

（一）深入总结实践经验。全面梳理现行《办法》实施以来的执行情况、实施成效，系统总结指定认证机构与实验室监管的实践经验，深入分析当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制度短板，对照《认证认可条例》等上位法规定、监管职责要求和行业发展实际，明确《办法》修订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核心方向。

（二）扎实开展调查研究。围绕《办法》修订的核心内容和行业关注的重点问题，通过线上线下座谈、问卷调查、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开展专项调研，充分听取地方市场监管部门、认证机构、实验室、行业协会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，对修订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，切实增强《办法》修订的针对性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广泛征求各方意见。在深入调研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，聚焦监管体制、准入条件、行为规范、监管措施、法律责任等核心内容，对《办法》逐条修改完善，形成修订草案初稿。初稿形成后，广泛征求行业专家、从业机构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意见建议，逐条梳理反馈内容，充分吸纳合理建议，经多轮论证、反复优化调整，最终形成本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《办法》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，围绕完善监管体制、优化准入程序、细化行为规范、丰富监管手段、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全面修改完善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完善监管体制，构建央地协同监管格局。针对现行《办法》未明确地方监管职责、监管力量难以全覆盖的问题，在总则中新增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监督管理职责，明晰总局与地方局监管定位，推动监管力量下沉、监管合力形成，保障CCC认证制度全国统一严格实施。同时，明确认证检测机构客观独立、公正公开、诚实信用原则，强化公益性运营导向，鼓励认证检测一体化发展。
（二）提高准入门槛，优化指定条件和程序。从严设定机构准入标准，将指定机构工作经历要求由“2年或20份证书”调整为“2年并20份证书”，将不良记录审查期从申请前6个月延长至1年，从源头提升指定机构专业能力和合规水平。优化指定程序，删除不具实践性的表述，明确征求意见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。
（三）细化行为规范，压实机构主体责任。新增不得违规收费、认证人员管理、信息公开等义务，明确指定认证机构对认证结果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规性负责，要求指定认证机构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和追溯机制，落实获证产品及生产企业跟踪检查义务，鼓励投保认证质量责任保险。细化禁止歧视、刁难认证委托人具体情形，切实规范认证检测服务行为。
（四）健全监管机制，丰富多元监管措施。将“监督检查”调整为“监督管理”，明确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据投诉举报、风险监测、舆情线索开展检查查处；新增关于同行评议、能力核查、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等监管手段的规定，完善关于现场与非现场检查、抽查抽测、查阅资料等调查措施的规定；建立风险管控机制，对出现系统性风险、产品多次抽检不合格的机构，责令整改、暂停受理新委托。
（五）强化法律责任，落实过罚相当原则。拆分整合完善现行罚则，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较严重违法行为设定梯度处罚，对未规范提交报告、记录管理不当等行为，责令限期改正、逾期未改处五万元以下罚款；对违反服务规范、未履行人员管理、跟踪监督义务等行为，依法设定相应罚款。明确专家委员会成员违规处理措施，细化机构不再具备指定条件的处置方式，压实证书处置义务，强化制度刚性约束。


